附件1

开江县2025年耕地林地园地空间治理一张图建设项目服务内容及商务要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开江县2025年耕地林地园地空间治理一张图建设项目

2.采购人：开江县自然资源局

3.项目概述：
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统一底图、统一标准、统一规划、统一平台”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扎实推进耕地林地园地空间治理“一张图”建设，形成我县耕地林地园地管理边界划定成果。

二、服务范围

达州市开江县。

三、服务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；

2.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19〕87号）；

3.《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〈“一张图”建设工作方案》（2025年3月）；

4.《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等七部门关于印发《四川省耕地林地园地空间治理“一张图”建设总体方案》的通知》（川自然资发〔2025〕11号）；

注：以上内容如上级部门有新的规范和标准按最新的规范和标准执行。

四、服务内容

1.全面摸清耕地林地园地等资源家底

以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，结合2025年0.5米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，整合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林草等部门管理数据形成工作底图，通过技术单位内业分析、乡镇外业摸排等方式，全面摸清耕地林地园地等农用地资源家底。

2.系统分析耕地林地园地管理矛盾冲突

在摸清耕地林地园地资源家底的基础上，依据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林业草原、农业、水利等政策法规，厘清自然资源部门管理数据（永久基本农田、已审批建设用地、已备案设施农用地等）、生态环境部门管理数据（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等）、水利部门管理数据（河湖[库]管理范围、水网规划等）、农业农村部门管理数据（高标准农田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）、林草部门管理数据（天然林、公益林、国有林、退耕还林、林权、原森林资源“一张图”等）与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间的矛盾冲突，以及各部门管理数据之间的矛盾冲突，分类建立台账并落到具体地块图斑，深入分析问题成因，研判解决思路，为制定矛盾冲突处理规则奠定基础。

3.开展耕地林地园地管理边界试划

参照全省管理边界划定工作指引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在全面摸清耕地林地园地现状的基础上，因地制宜开展耕地林地园地管理边界试划工作，形成全县耕地林地园地管理边界试划成果。

4.优化完善耕地林地园地管理边界试划成果

按照国家层面明确的地类认定标准、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规则以及耕地林地园地管理矛盾处理规则，进一步处理管理边界矛盾冲突，在实事求是、征求农户意愿和尊重农户权益前提下，优化完善耕地林地园地管理边界试划成果。

5.依据部省工作要求编制耕地占补平衡专项规划

在耕地、林地、园地等地类管理边界划定基础上，围绕稳定耕地总量、提升耕地质量、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、推动耕地林地园地空间置换、留足留优耕地占补平衡后备资源目标。
三、商务要求及其他要求

1.履约期限和地点：

（1）履约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。
（2）履约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2.报价要求：报价包括实施和完成本项目建设有关的人员劳务、差旅、通讯、成果、风险、税金、利润等费用。

3.验收标准：严格按照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1〕22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以及本项目成果验收及其他验收要求执行。

4.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双方在采购合同中约定。


